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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衛所制度與華北基層社會變遷—— 

以河北蔚縣為中心的討論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  鄧慶平 

 

清明代全國普設衛所，至 初方裁改，這一延續了數百年的歷史演變進程，給地方行政區

清 為研劃和基層社會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本文以明 時期的蔚州地區 究個案，細緻考察該

鄉地區在經歷蔚州－蔚州衛－蔚縣的政區演變過程中，其基層社會組織、 村關係、賦役徵僉

的相關情況，試圖從區域社會史的角度，結合地方文獻，將衛所制度興廢與基層社會變遷的

互動關係做一生動呈現，既可以在社會實踐之層面將衛 研所制度史的 究“動態”起來，又可以

嘗試在制度史與社會史之間尋找一條互通之途。 

關鍵詞：明清  衛所制度  蔚州  蔚州衛  蔚縣  里甲 

 

 

一、引言

衛所制度是有明一代重要的軍政制度，普設於全國，所謂“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

外統之都司，內統之五軍都督府” 1，至清初方始裁撤，施行達數百年時間。學界對衛所制

度的研究一直頗有關注，主要集中在對衛所制度下的軍戶2、軍屯3等相關問題的討論，著述

頗豐，但多從軍制史的角度出發4。然而，衛所制度又不僅僅是一種軍制，早在 20世紀 30

年代，譚其驤先生就提出明代的實土衛所是一種地方行政區劃5，但此說並未引起學界足夠

1《明史》卷八十九《兵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175頁。 
2 關於軍戶研究的相關成果較多，重要的如王毓銓《明代的軍戶》，《歷史研究》1959年第6期；于志嘉《明
代軍戶世襲制度》，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于志嘉還撰有系列論文：《試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1986年12月；《試論明代衛軍原籍與衛所分配的關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2分，1989年6月；《再論族譜中所見的明代軍戶──幾個
個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2年9月；《明清時代軍戶的家族關
係──衛所軍戶與原籍軍戶之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4本第1分，2003年3月等；
李龍潛《明代軍戶制度淺論》，《北京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1期；彭勇《論明代州縣軍
戶——以嘉靖<商城縣誌>為例》，《中州學刊》2003年第1期。 
3 日本學者清水泰次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寫過《明初軍屯之擴展及其組織》（王崇武中譯文，載《西北論
衡》第4卷第6期， 1936年9月）以及《明代軍屯之崩潰》（方紀生中譯文，載《食貨》第4卷第10期， 
1936年10月）二文，對明代軍屯的形成與破壞進行了宏觀的勾勒；其後，學者對明代軍屯進行了大量宏
觀的研究，其中以王毓銓所著《明代的軍屯》（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最為宏闊，分上下兩編，對軍
屯的歷史淵源、建置、組織、管理、經營、子粒徵收、軍餘頂種、旗軍撥屯比例、軍屯的生產關係以及軍
屯的破壞等問題都進行了詳細考察，所提出的問題基本奠定了後來學者研究軍屯的討論框架。 
4 相關綜述文章參見于志嘉《明代軍制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
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92年；趙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1993年
第8期；張金奎《二十年來明代軍制研究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年第10期。 
5 譚其驤《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禹貢》1935年7月第3卷第10期，收入氏著《長水集》上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0－1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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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注，此後明代衛所的研究並沒有超出軍事制度研究的範疇。一直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

學者們才開始重新進行具有某種“地方行政區劃”性質的衛所研究，筆者認爲，這樣的研究

趨勢表現為兩條研究路徑，一是繼續譚其驤的歷史地理學研究風格，以周振鶴為代表，提出

“軍事型政管區”的概念，將實土衛所視為一種“特殊的地方行政組織和行政區劃”6。另

外一種研究路徑以顧誠為代表，他以紮實的明代政治、軍事史研究為基礎，從解決明前期耕

地數字這一歷史懸案出發，提出了都司衛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軍事性質的地理單位，明代

的疆土管理體制存在著行政的六部－布政司－府－縣與軍事的五軍都督府－都司－衛－千

戶所兩大管理系統7，該說從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衛所研究的原有框架，將衛所制度的研究提

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顧誠在提出這一看法後，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相繼有文章就明

前期的耕地數字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8。 

但是，作為與州縣並行的另一套明代疆土管理系統，衛所制度在基層社會的實踐狀態究

竟怎樣？衛所與州縣這兩套管理系統之間存在怎樣的複雜關係？明代各地設置衛所，經歷數

百年的發展後至清初裁撤，這一歷史過程究竟怎樣影響了基層社會的變遷？尤其是清初對衛

所的裁撤，很多衛所被改為州、縣，或併入鄰近的州、縣，這一過程對全國的行政區劃和基

層社會生活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而學界對這一問題卻極少給予關注9。本文試圖從區域社

會史的角度出發，選擇明清時期華北邊塞的一個重要區域——蔚州作為切入點，並側重於探

討明清衛所制度演變與基層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以期對制度史進行更為動態的研究，也將

國家制度推行與基層社會生活的互動關係通過具體的個案進行生動的呈現。 

 

6 周振鶴《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4－355頁。他認爲，非實土衛所並不
列于《明史·地理志》中，以示與政區無涉。比如內地衛所就是星羅棋佈，與府州縣相雜錯，只是單純的
軍事組織，這與譚其驤的觀點是一致的。郭紅則進一步發展了譚其驤和周振鶴關於“實土衛所”的觀點，
提出明代衛所在行政區劃意義上可以分為實土、准實土、非實土三種類型，增加了准實土衛所一類，即分
佈在府州縣境內，佔有大量土地人口的衛所，具有一定的行政區劃意義，清朝裁撤衛所時，這些衛所都被
改置成正式的政區（參見郭紅、于豔翠《明代都司衛所制度與軍管型政區》，《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4
期）。 
7 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第193－213頁；同氏撰《明帝國的疆土管
理體制》，《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135－150頁。 
8 張海瀛通過對《山西丈地簡明文冊》的研究發現，萬曆時期山西的土地清丈確按行政州縣和軍事都司衛
所兩大系統進行，支持了顧誠的說法，參見氏著《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
社，1993年）；秦新林論證了洪武二十六年之前，今遼寧、吉林、內蒙古大部、冀北、晉北、陝西大部以
及西南地區都有大批田土處於都司、衛所管轄下，支持了顧說，參見氏撰《也論明初耕地數和衛所制度》，
《晉陽學刊》1998年第2期。而林金樹、張德信則撰文否定了顧誠的結論和研究方法，參見二人合撰《明
初軍屯數額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5期；《關於明代田土管理系統問題》，《歷史研究》
1990年第4期。曹樹基在某種程度上綜合了兩派之說，提出自己的看法，參見氏撰《對明代初年田土數的
新認識——兼論明初邊衛所轄的民籍人口》，《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 
9 對於清代衛所的研究文章較少，主要有以下幾篇：君約《清代衛所因革錄》，《中和月刊》1942年第3卷
第5、6、7期；〔日〕楢木野宣《衛所の行方》，《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論集》第3號，1954年；顧誠《衛
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李巨瀾《清代衛所制度
述略》，《史學月刊》2002年第3期。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清代衛所改制過程的宏觀勾勒、清代衛所改並州
縣的數量統計上，而就這一歷史進程對地方社會造成的深層影響卻鮮有論及。于志嘉對清代江西衛所也給
予了較多關注：《清代江西衛所的沿革與人口分佈》，《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
1999年；《明清時代江西衛所軍戶的管理與軍役糾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4分，
200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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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蔚州·蔚州衛·蔚縣

蔚州即今河北省張家口地區的蔚縣，北周大象二年（580）始設蔚州，在蔚州的南北山

脈中，有八大通峪，這些峪是中原與遊牧民族地區交流的必經之所，故蔚州“素為臨邊用武

之地”，隋末陷於突厥，後晉時又作為燕雲十六州之一被石敬瑭割與契丹，此後在中原政權

與遊牧民族的歷次王朝戰爭中屢遭兵亂。 

明初洪武二年（1369），明軍攻至蔚州城下，元蔚州知州楚寶善舉城歸附10。其後，該地

轄境被分割為民政與軍事兩套系統，即隸屬於山西大同府的蔚州和隸屬于萬全都司、受宣府

鎮節制的蔚州衛，州衛同城而治11。而州屬村莊與衛屬屯堡、民田與軍屯、民戶與軍戶交錯

分佈，州、衛轄境難以清晰分割。 

清初仍按明制，州、衛分立，至康熙三十二年（1693），方改蔚州衛為蔚縣，歸直隸宣

化府管轄，縣名自此始。蔚州衛改為蔚縣，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州、縣轄境區分的問題。

前輩時賢們的研究已經指出，衛所在很多程度上不僅僅是一種軍事組織，還是一種管轄著數

量不等的土地和人口的地理單位12。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衛所畢竟不同於州縣，不是

完全意義上的行政區劃，因此要劃定一個比較清晰的完整的管轄疆域是很難的，有很多衛所

的屯田都分佈在不多的地區，跨州縣甚至跨省的情況並不少見，比如于志嘉研究明末直豫晉

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時，其主要案例就是直隸後軍都督府的寜山衛，其公署設在

山西澤州治東北，衛所屯地卻分散於直隸大名府滑、濬兩縣與河南衛輝府新鄉、輝縣、獲嘉

等縣下13。這樣的例子非常多，因此要為明代的衛所劃定一個管轄範圍比較連貫、完整的疆

域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衛所改成縣以後，縣作為與州相同的行政區劃單位，就必須要有明確

的轄境。因此在蔚州衛改縣以後，蔚縣與蔚州的轄境區分問題就浮現出來，因為這涉及到知

州與知縣的管轄權限問題，所謂“疆域所在即職守所在也，涉於州者，概不敢及，懼侵官也”
14。 

乾隆《蔚縣志》中對蔚州與蔚縣各自的管轄範圍做過詳細的區分，按照東、南、西、北、

東南、西南、西北、東北各區域將蔚州、蔚縣的轄地分割清晰，因過於繁瑣，恕不贅述。這

種區分被之後各種版本的蔚州方志所採用，但必須看到，這種疆界劃分也並不是完全清晰可

10 [清]王育榞修，李舜臣等纂：乾隆《蔚縣志》卷三十《藝文·重修城樓記》,《新修方志叢書·邊疆史地
之二十八》，據乾隆四年刊本影印，臺灣學生書局，1969年，第631－632頁。 
11 關於蔚州衛的設置時間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說法：《明實錄》記為洪武三年（1370）置；蔚州各種版本的方
志及正德《宣府鎮志》，或語焉不詳，或說是洪武七年（1374）。另外，正德年間纂修的《大同府志》則獨
持“洪武十年（1377）設衛”的說法。據筆者考證，《明太祖實錄》卷四十八，洪武三年正月庚子條記載，
“置蔚州衛指揮使司”；而據各種版本的蔚州方志和正德《宣府鎮志》的記載，首任蔚州衛指揮同知周房
於洪武七年始建“雄壯甲于諸邊”的蔚州城，可能正是緣于此，諸方志才稱蔚州衛始建於洪武七年；至於
洪武十年說，筆者並未找到史源，據方志中記載，周房自洪武七年開始“修廢舉墜”，三年後，“民氣漸
複”。也就是說，大概在洪武十年，周房才完成了蔚州衛諸多基礎設施的建設，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大
同府志》才會有洪武十年設置蔚州衛的說法。 
12 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第193－213頁；同氏撰《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第135－50頁。  
13 于志嘉《< 辭>看明末直豫晉交界地區的衛所軍戶與軍民詞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5本第4分，2004年12月，第749頁。 
14 乾隆《蔚縣志》，凡例第一則，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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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乾隆《宣化府志》是這樣歸納的： 

縣與州同城，城內南北中分，東屬縣，西屬州；城以外，州縣屬地逐層相間，且有

概州縣互屬者，大 城南北至界上地，則州多而縣少；城東內四十里地，州八而縣二，外

五十里，縣九而州一；城西州屬至廣靈縣界，縣屬多與廣靈內地錯雜相間，約而計之，

州地多近城，四境則皆縣地也。15 

在如此詳細的歸納之後，仍然感慨：“州與縣之地無從別也，強為別之，非訛則鑿”，

並因此推論蔚州衛與蔚州之地也是交錯不可清楚析分的，“以衛改縣，今州縣所屬地犬牙層

錯，州與衛地非截然可分也”16。 

正是因爲轄境難以清楚分割，導致在戶籍管理、錢糧徵收、司法訴訟、資源分配等各個

方面都出現了權限不明、糾紛不斷的局面，因而在雍正、乾隆時期，國家又對蔚州、蔚縣的

政區劃分進行了重新調整。 

雍正六年（1728），山西巡撫覺羅石麟上疏，“直隸宣化府屬之蔚縣，地連晉省，與大

同府屬之蔚州，界址交錯”，“每遇錢糧命盜各案，不無牽制諉延”17，雍正下令將蔚州改

隸宣化府，與蔚縣同屬。 

將蔚州劃歸直隸管轄，只是解決了蔚州、蔚縣分隸兩省而導致的管轄不便的問題，卻沒

有解決蔚州、蔚縣疆界錯壤、居民雜處等局面帶來的各種管理上的麻煩。乾隆年間直隸總督

方觀承就說：“宣化府屬之蔚州、蔚縣，共處一城，以街市分為東西管轄，而境內村莊複犬

牙交錯，有州民而居縣地者，有縣民而居州地者，凡遇詞訟涉戶婚者，案犯兩地並拘；涉田

土者，錢糧兩地分納。種種牽礙，清理為難。”18於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方觀承建議

將蔚縣裁併，歸入蔚州，將蔚縣下轄村莊、民戶歸併蔚州管轄。吏部議覆，皆如所請，議准

施行19。至此，蔚州境內從明初以降形成的兩套行政管理系統並存的局面結束。 

 

其行政區劃沿革情況可參見下圖： 

15 [清]王者輔纂修、吳廷華纂：乾隆《宣化府志》卷二《地理》，清乾隆九年增刻本，第25頁b－26頁a。 
16 乾隆《宣化府志》卷二《地理》，第26頁b－27頁2。 
17 [清]慶之金、楊篤等纂修：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二十九號》，
據光緒三年刊本影印，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第45頁下。 
18 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第46頁上。 
19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五三四，乾隆二十二年三月己亥，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735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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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元代以降蔚州行政沿革簡表 

元上都路順寧府蔚州，至大元年升為蔚昌府，直隸上都路，尋復改蔚州 

 

 

明        山西大同府蔚州（沿元舊，洪武二年）     萬全都司蔚州衛（洪武七年置） 

            轄廣靈、廣昌、靈邱三縣                      初屬山西行都司，宣德五年改屬萬全都司 

              分為十五里                                      初設五所，後改為八所 

 

清       山西大同府蔚州      （順治－康熙三十一年）     萬全都司蔚州衛 

 

 山西大同府蔚州     （康熙三十二年－雍正五年）   直隸宣化府蔚縣 

                                             康熙三十二年，八所改為八里， 

廣昌所改廣德里，屬蔚縣，共劃九里 

 

直隸宣化府蔚州     （雍正六年—乾隆二十一年）    直隸宣化府蔚縣 

 雍正六年  蔚州改屬直隸宣化府                      廣德里歸併廣昌縣，蔚縣仍分八里 

 

                        

             直隸宣化府蔚州（乾隆二十二年以後） 

乾隆二十二年，蔚縣併入蔚州 

 

在明清這數百年間，蔚州經歷了從蔚州－蔚州衛到蔚州－蔚縣的分立，原有的州境被分

割為二，至清中期方合二為一，這一過程不僅與衛所制度的興廢緊密相關，還對基層社會的

管理體制、村落關係、賦役征僉、權利網絡、資源配置、身份認同等一系列問題造成了重大

的影響。本文擬就蔚州－蔚州衛－蔚縣的基層社會組織，主要涉及村落格局、村落關係、里

甲體系、堡寨的修築及其變化、賦役征僉等問題先作一番檢討，以求證于方家。 

 

三、 明代州衛兩套系統下的鄉村

（一）明以前蔚州鄉村概況 

蔚州歷史悠久，很早就有人在此居住，並形成自然村落。唐代的墓誌中已經出現了村名，

可惜模糊不可辨認，我們對當時鄉村聚落的情況所知甚少20。至遼金元時期，由於保存下來

較多佛教經幢等石刻材料，這些石刻材料中出現了許多村莊的名稱，使得瞭解這一時期蔚州

的鄉村狀況成為可能。 

20 2003年在蔚縣一中出土兩塊墓誌：《唐河東橫野軍都虞清河張公故夫人隴西李氏墓誌銘並序》與《唐故
清河郡張公夫人弘農楊氏附葬墓誌銘並序》。墓主李氏和楊氏都是橫野軍都虞張公的夫人，前一塊墓誌記李
氏在唐會昌元年卒於蔚州興唐縣；後一塊墓誌記載楊氏在大中十年遷葬于“安邊郡州東南□□村頭”。這
兩塊墓誌現存蔚縣博物館（釋迦寺）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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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遼金蔚州經幢中所見村莊名稱 

編號 時間 村莊名稱 資料來源 

1 遼大康元年 新吳莊、海子、北水

碾、侍中莊 

《大遼吳湜為先亡父丞制銘石序》，石存蔚縣博物

館院內。 

2 金天眷三年 崇德鄉東史馬家疃 《馬惟順建阿問如來滅輕重罪障陁羅尼幢》，民國

《察哈爾省教育廳訪拓蔚州石刻第一輯》（以下簡

稱《蔚州石刻》）。 

3 金正隆二年 孝范鄉范家莊李家疃 《金正隆二年經幢》，光緒《蔚州志》卷九《金石

志上》（以下簡稱《蔚州志》），第114頁上； 

《李興祐建佛頂尊勝陁羅尼幢》、《李興潤建佛頂尊

勝陁羅尼幢》，《蔚州石刻》。  

4 金大定十一年 崇德鄉柳南疃 《金大定十一年經幢》，《蔚州志》第114頁下。 

5 金大定十四年 崇德鄉東史馬家東疃 《□□馬政建佛頂尊勝陁羅尼幢》，《蔚州石刻》。 

6 金大定二十六

年 

孝范鄉平家疃 《尼德嚴建佛頂尊勝陁羅尼幢》，《蔚州石刻》。 

7 金明昌元年 □□□邢家莊 《邢彥建佛頂尊勝陁羅尼幢》，《蔚州石刻》。 

8 金明昌六年 來遠鄉永寧里 《蔚州靈仙縣來遠鄉永寧里隴西人李公墓銘並

序》，《蔚州志》第115頁下。 

9 金泰和三年 親仁鄉劉家疃 《金泰和三年經幢》，《蔚州志》第116頁下。 

10 金大安二年 上王莊、綾羅、宮村 《金大安二年鐵板殘字》，《蔚州志》第117頁上。 

11 金大安三年 親仁鄉彭東疃 《金大安三年疃》，《蔚州志》第117頁下。 

借助以上石刻資料，我們大致可以看到遼金時期蔚州在縣一級行政區劃之下是鄉一級基

層體系，資料中出現的有崇德鄉、孝範鄉、來遠鄉、親仁鄉，其中親仁鄉一直沿用到明代，

“蓋習已久者”21。鄉之下有不同的層級結構和稱謂。有稱“里”者，即鄉－里結構，如來

遠鄉永寧里；也有稱“莊”、“村”者，還有大量稱“疃”者。金代稱“疃”的基層單位在

鄉之下，為鄉－疃或者鄉－莊－疃的層級結構，按照《說文》的解釋，“疃，禽獸所踐處也”，

又引《詩》雲：“町疃鹿場” 22，可見在先秦時期，“疃”字已經出現，後引申為村莊、聚

落之義，至少在唐代已有記載，如《大唐故蕭公墓誌銘》言“元和十二年三月廿二日終高平

疃之私第”23。中國南北地區均有此用例，如陸遊《入蜀記》云：“自出城,即黃茅彌望,每

十餘里,有村疃數家而已。”24 從遼金時期的石刻資料看，蔚州出現了大量稱為“疃”的村

莊，至明清時期，蔚州仍然有很多村莊稱為“疃”。 

這些石刻材料，除了向我們揭示遼金時期蔚州基層行政建置的大致情況外，還可以從一

個側面展示當時蔚州村落的居民構成情況。從遼代吳湜墓誌來看，吳氏剛定居蔚州時，最先

21 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第53頁上。 
2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97頁。 
23 [清]端方：《匋齋藏石記》卷三十，《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第11
冊，第828頁上。 
24 [宋]陸游：《渭南文集》卷四十七《入蜀記第五》，《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24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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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吳莊有地四十頃”，其後子孫又在海子、北水碾、侍中莊等各處廣益其田；首開田園

之處稱為“新吳莊”，可能是與吳氏之姓氏有關25。金代的幾塊經幢里，馬家疃、李家疃、

劉家疃、邢家莊等村都是以姓氏命名，而經幢的功德主的姓氏都恰好與村落名相符，如馬家

疃馬惟順、馬家東疃馬政、李家疃李興祐與李興潤、劉家疃劉淮、邢家莊邢彥，這樣的對應

恐怕不是一種巧合，可能反映了當時村莊中聚族而居的現象，這些姓氏極有可能就是村莊的

建立者，或者至少也是村中的主要居住者。這些以姓氏命名的村莊可能還有一個分化的過

程，如天眷三年的馬家疃與大定十四年的馬家東疃，可能便是同源村分化的結果。 

蔚縣現存一通刻於元至元十七年（1280）的《元玉泉寺碑》26，碑陰中有立碑人題名，

出現許多地名，如“大元國上都路宣德府蔚州靈仙縣親仁鄉、在城、枉莊子、大炭口、□方

城、浮圖村、孝義莊、綾羅”等27。從碑中所列地名可以看到，元代蔚州在很大程度上仍然

保留了金代的基層體系，在縣下有鄉一級基層單位，如“親仁鄉”，村莊名“綾羅”也出現

在金代的石刻材料中，其它如“大炭口”、“浮圖村”、“麥子疃”等村名也一直沿用至今。 

（二） 明代蔚州與蔚州衛的基層組織 

明代蔚州分為蔚州和蔚州衛，分隸山西大同府與萬全都司。對於蔚州的基層系統，可以

按照普通行政州縣的建置來加以分析，蔚州衛不同於民事州縣，而衛所是否下轄村莊，以及

村莊分布情况，學界也無較多關注。因此要分析明代蔚州與蔚州衛的基層系統，需要將二者

分別論述。 

由於蔚州方志最早的版本是崇禎時期的，而明代蔚州的石刻材料也多集中在明中後期，

因此明初蔚州鄉村的情況是非常不明晰的。按照崇禎方志的記載，至少到晚明，蔚州仍分四

鄉：東方安定鄉、南方親仁鄉、西方歸化鄉、北方孝義鄉28。順治蔚州志所記，仍分為此四

鄉29。文獻中的記載可能跟民間約定俗成的對鄉的稱謂有所不同，如萬曆年間（1573－1620）

單堠村重修關帝廟所立石碑中，就稱“蔚郡西北鄉十五里許，古跡單堠村堡”30，萬曆四十

一年（1613）閆家寨新開門一座所立石碑中也稱“蔚郡西北鄉閆家寨堡”31，可見當時村民

並沒有按照方志中記載的四鄉來區分各自的村莊，而只是按照方位的習稱。到乾隆以後的方

志中，區分村莊的上一級單位不再是鄉，而是路，分東、西、南、北四路32。 

在鄉之外，明初蔚州還劃分為十六里，後簡為十五里，各版方志中對明初劃分里甲的具

體情況記載不詳。崇禎《蔚州志》記載當時蔚州共1,874戶，其下“或系民戶、軍戶、匠戶

25《大遼吳湜為亡父丞制銘石序》，大康元年十月十五日立，石存蔚縣博物館院內。 
26 光緒《蔚州志》卷九《金石志上》，第118頁下－120頁上。關於此碑所書聖旨內容及相關背景，可參考
卜永堅《元代的道佛衝突——以河北省蔚縣浮圖村玉泉寺為中心》，《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35期，2004
年4月。 
27 石存蔚縣玉皇閣，原碑並無碑名，《元玉泉寺碑記》只是光緒《蔚州志》為該碑命的名。 
28  [清]來臨纂修，崇禎《蔚州志》卷一《疆域》，據《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續編》第1冊，北京圖
書館出版社，2003年，第321頁。 
29  [清]李英纂修，順治《蔚州志》卷一子集《方輿志·郡縣名》，順治十六年刊本，第8頁a。 
30 《重修關王祠記》，明萬曆十三年立，石存蔚縣南留莊鎮單堠村關帝廟院內。 
31 《閆家寨新修建開門一座碑記》，明萬曆四十一年立，石存湧泉莊鄉閆家寨村南堡門牆西壁。 
32  [清]楊世昌修，吳廷華纂，乾隆《蔚州志補》卷一《方輿·補鄉都》，《新修方志叢刊·邊疆方志之二十
九》，臺灣學生書局據乾隆十年刊本影印，1969年，第111－114頁；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鄉
都》，第49頁下－53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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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齊”33，說明其時軍戶也有居住在蔚州境內者。正德《大同府志》記洪武二十四年蔚州

有1,890戶，正德七年有1,938戶。這些數字並不完全可信，方志編修者也說：“雲中以鄰

邊屯軍之故，供億驅略之苦，百餘年來增減之數不能悉錄。”34 但大致接近2,000戶，還是

可以相信的。若以《大同府志》所記洪武二十四年戶數來看，當時分為十五里，每里平均約

為126戶，與明初對每里110戶另帶畸零戶的設計較為相符。 

 明代蔚州的十五里分別是：在城里、南關里、高家莊里、洗冀里、李鄰莊里、深沙里、

咸周村里、堝里、暖泉里、西合里、宮村里、綾羅里、周家莊里、上蘇莊里、固城里。從這

十五里的名稱不難看出，明初蔚州設置里，是在當地原有的基層行政組織与村落體系的基礎

上劃分的。如在城、南關是州治內與城南關廂一帶，而其它各里的名稱都是村莊的名稱。綾

羅、宮村的名稱在金代的石刻中已經出現。按照這樣的邏輯，其他村名也應該出現在明初編

排里甲之前，可惜明之前的文獻中並不見記載。但是從蔚州當地對村落建置歷史的調查來

看，這些村莊都有非常悠久的建村歷史。如西合，據調查，于遼初形成村落，當地的傳說是

劉、唐兩姓從山西遷來建村，兩姓常有糾紛，經村人多次調停方得和睦，為求永善，故取村

名為西合合，後簡稱為西合35。又如咸周村，建村于唐代；暖泉建村於元代以前；固城，建

村於元泰定年間36。 

蔚州衛作為軍事性質的地理單位，沒有里甲系統的設置，而是下轄千戶所。洪武初年，

蔚州衛原轄左、右、中、前、後五所，後又增中左、中右、中中三所37。那蔚州衛是否跟蔚

州一樣，下轄村莊呢？關於衛所與村莊等基層地域單位之間的關係，据筆者所見，學界並無

過多關注。按照明代典章制度的記載以及前輩學者的研究，明代衛所的組織方式是按照軍戶

數量，以百戶所、千戶所的結構編排起來的。不過這主要還是在軍事制度上的規定，實際的

組織原則要比這個簡單劃一的理想設計更為複雜。尤其是在顧誠先生指出明代衛所還是一種

地理單位，與州縣一樣管轄著一定的土地和人口之後，就更不應該只將衛所理解成一種單純

的軍事組織。由於衛所管轄土地與人口，尤其是帶管著非軍戶的民戶人口，那麼這些土地和

人口並不能完全以百戶所、千戶所等軍事組織的結構來區劃，可能形成自然村落，或者在衛

所設置之前，自然村落已經形成，因此衛所與自然村落本身就存在一種緊密的關係。由於所

見材料有限，筆者並不能對此問題提出全面系統的看法，僅就蔚州的情況進行個案的分析。 

 從現有材料來看，明代蔚州衛是下轄村莊的。如正德二年（1507）八月，按直隸御史趙

33  崇禎《蔚州志》卷三《戶口》，第408頁。 
34  [明]張欽纂修，正德《大同府志》卷四《戶口》，《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186，據湖南圖書館藏明正德
刻嘉靖增修本影印，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253頁。 
35  河北省蔚縣地名辦公室編，《蔚縣地名資料彙編》，石家莊，1984年，第202頁。 
36 《蔚縣地名資料彙編》，第224、282、286－287頁。 
37 關於增加後三所的時間，《蔚縣志》記載為永樂十二年（1414），見乾隆《蔚县志》卷二《建置沿革》，第
104页；楊百之為蔚州城撰寫的碑文中稱“永樂乙未又益三所”， 乙未年為永樂十三年（1415），見乾隆
《蔚县志》卷三十《艺文·重修城楼记》，第633页；但是從蔚州衛的武職選簿資料來看，恐怕這兩處記載
並不可信。通過梳理武職選簿蔚州衛各級武官的襲替記錄，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永樂元年（1403），蔚州
衛已經有中左、中右、中中三所的設置了，而向此三所調派軍戶也主要是在該年。如選條“实授百户李登”
記載“李杲，汾州人，洪武二十五年，有高祖李贇抽充大同左衛軍，二十八年選升小旗。永樂元年調蔚州
衛中左所。宣德元年年老，高祖李貴代役”，見《武職選簿·蔚州衛》，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
館合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七十冊，第426頁。 



「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視野」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

會議論文 請勿轉引 - 9 -

斌在奏疏中就提到“蔚州衛小關村”38。崇禎《蔚州志》雖然未列“鄉村”之目，但是列有

“州堡”與“衛軍堡”二目，從所列各堡的名稱不難看出，這些堡都是在自然村落的基礎上

建成的。 

堡，即堡寨，主要是一種防禦設施，按《察哈爾省通志》的解釋：“堡寨者，形亦如城，

所資以防寇盜之建築物也，或石，或磚，或土，或木。”39 蔚州的堡寨主要是在村莊的基礎

上建立起來的，比如在州堡中出現的若干堡的名稱，包括高家莊堡、洗冀堡、李鄰莊堡、堝

里堡、暖泉堡、周家莊堡、上蘇莊堡等地名都跟明代蔚州十五里的名稱相同，都是明代設里

時已經形成的村莊，又如浮圖村堡、大炭口堡等至少在元代已經建村。所以這些堡都是在原

有的村落基礎上修築堡牆而形成的。從蔚州的情況和堡的名稱來推測，蔚州衛大部分的軍堡

也應該是在村莊的基礎上形成的。從村莊的數量來看，明代蔚州與蔚州衛相差無多，州堡

61處，衛軍堡63處。但是，方志所列堡寨並不完全等同於村莊，並非每個村莊都建有堡寨，

如綾羅、咸周村這樣建村於明代以前的村莊，在州堡、衛軍堡中都沒有出現。因此，並不能

完全依靠方志中所記載的堡的數量來衡量明代蔚州與蔚州衛各自管轄的村莊數目。 

 蔚州衛不僅下轄村莊，還有市集，這些市集均建於明正德年間。 

表3  蔚州与蔚州衛屬市集簡表 

 

        資料來源：順治《蔚州志》一卷子集《方輿志·市集名》，第9頁a。 

（三）軍事化的鄉村聚落——堡 

明代北方由於邊患紛擾，為保地方安靖，各地都建有堡寨，即《察哈爾省通志》中所

說“資以防寇盜之建築物”。蔚州幾乎各村都建有堡，曾號稱蔚州八百莊堡。到今天，蔚州

還保留著明代堡寨的遺跡。在村口一般有堡門，通過堡門才能進入村莊。堡門都非常高，門

樓上往往建有廟宇，既可護佑村莊的安寧，又可以用作觀察敵情、防禦侵擾的屏障。與堡門

相連的一般都是很高的堡牆，環繞著村莊。筆者曾在暖泉的西古堡村，沿著堡門樓側的堡牆

走過，黃土夯的土牆至少有三、四米高，雖然已經有一些殘破，但還是很堅固，有些地方還

保留著垛口，可以想見當年堡牆的防禦功能。有些堡門內還另建有甕城，如暖泉鎮的西古堡。

這些建築設施無一不在昭示著堡寨的軍事色彩。 

蔚州村堡的大體建築佈局基本類似。一般都在村堡南入口建堡門，進入堡門，一條南北

走向的大道通向村堡北端，但往往不建北堡門，而是修建廟宇，多為真武廟，因為真武大帝

主鎮北方，北建真武廟，主要是希望借助神力防禦來自北方民族的侵擾。因北邊多不建堡門，

因此村民只能從南端堡門出堡，再繞行至堡北。堡內佈局一般以南北主街為界，劃分為東西

兩大塊，東西走向的小道又將民居錯落有致地區分開。蔚州堡寨多為夯土修建，也有磚砌者，

如桃花堡，原為土築，“萬曆十二年磚甃”40，才由土夯改磚砌。 

38《明武宗實錄》卷二十九，正德二年八月庚辰，第738頁。 
39 宋哲元監修，梁建章總纂，民國《察哈爾省通志》，凡例，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31頁。 
40 光緒《蔚州志》卷六《建置志·城堡》，第78頁下。 

已廢 州屬 衛屬 

常寜村集    鴉兒澗集 

黃梅寺集    小關村集 

西合營集    

暖泉集 

吉家莊集  桃花堡集 

水泉兒集  白樂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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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有民堡與軍堡之分，如桃花堡“原民堡”，嘉靖四十四年（1565）設防守後，才成為

軍堡41，崇禎《蔚州志》中也將桃花堡列入“衛軍堡”目下。大體來說，方志中所列之州堡

為民堡，衛堡則為軍堡。蔚州鄰近的保安州，也有保安衛的設置，其州志中所記堡寨，即分

為“民堡”、“軍堡”兩種類目分別記錄42。 

關於蔚州各堡的建立時間，據《察哈爾省通志》的記載，最早的是代北堡，東漢時土築，

明嘉靖三十三年重修。其次是東辛莊堡，建於元朝43。此二堡在崇禎《蔚州志》中未見記載，

而只有代王城堡（屬州堡）與辛莊兒堡（屬衛軍堡），因《察哈爾省通志》所記為民國時蔚

州的堡寨，所以代北堡與東辛莊堡應該就是代王城堡與辛莊兒堡在清代分化衍生出來的小

堡。這樣的情況在蔚州非常多見。崇禎《蔚州志》中記載的各堡，在《察哈爾省通志》中已

經衍生成許多同源小堡，因此才有“正堡”、“大堡”、“小堡”、“北堡”、“南堡”、

“東堡”、“西堡”、“前堡”、“後堡”的區別。稱“正堡”和“大堡”者往往是明代的

堡，即崇禎《蔚州志》中所記之堡，而其它稱謂的堡則大多是明代的堡在清代以後逐漸分化

成的小堡。 

按《察哈爾省通志》的記載，蔚州在明初洪武年間就開始修建堡，如統軍莊堡就修建於

洪武四年，千勝疃大堡建於洪武三年，呂家莊正堡建于洪武元年等44。而這些堡均為明代蔚

州衛屬，說明洪武初年建的堡可能多是蔚州衛的軍堡。 

蔚州与蔚州衛大量建堡的時間均在明中葉。由於此時北方邊患紛擾，蔚州受到很大影

響，因此，蔚州的堡大多建於正德、嘉靖年間，《察哈爾省通志》中所記蔚州各堡的修建時

間也多在明嘉靖年間。保留至今的堡門門樓上的題字往往記錄了該堡的修建時間，如卜家莊

北堡的堡門上題著“正德十一年□立，嘉靖二十七年□□□□”的字樣；上蘇莊堡的堡門上

刻有“嘉靖二十二年仲秋吉日建立”的題字；在相隔不遠的崔家寨堡，堡門上的字跡依稀可

辨認出“大明國山西大同□□□”，“崔家寨堡，嘉靖二十□□□”的字樣。嘉靖以後，萬

曆年間還有過大規模建堡的記載。到清代還有大堡分化成小堡，或者新建堡、重修堡的記載，

但都沒有明中葉嘉靖時期那樣集中。 

嘉靖時期大量修建堡，除了與明中葉邊防局勢嚴峻緊密相關外，可能還與蔚州本地鄉紳

的提倡有關。嘉靖年間，蔚州鄉紳尹耕著《鄉約》，其中所講各約均與建堡事宜有關。尹耕，

字子莘，嘉靖十年（1531）十七歲舉于鄉，明年中進士，曾官任槁城縣知縣、禮部儀制司主

事、河間知府，因“數以言事觸忤權貴人”，故於嘉靖十九年（1540）罷官回鄉。回鄉後，

尹耕“遇地方利害，輒身為擘畫，不以退廢自解”45，因見“宣德、正統之間”戰亂紛擾，

思及“戰，兵事；守，民事。城堡備具，不宜煩惱督責，里閈當自為之”46，遂“與鄉長老

坐樹石邊，共談鄉堡事”，在廣泛諮詢鄉間里老的基礎上，撰成《鄉約》十二卷，宣講堡事，

41 光緒《蔚州志》卷六《建置志·城堡》，第78頁下。 
42 [清]寜完福修，朱光纂，懷全等校注，康熙《保安州志》卷二《堡寨考》，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第12－24頁。 
43 民國《察哈爾省通志》卷十四《戶籍編之四·堡寨》，第1086、1088頁。 
44 民國《察哈爾省通志》卷十四《戶籍編之四·堡寨》，第1088頁、1090－1091頁。 
45 光緒《蔚州志》卷十五《集傳》，第199頁上。 
46[明]尹耕撰：《鄉約·序》，《叢書集成初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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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圖保障47。 

《鄉約》分為十二講：一約堡置，講置堡的地勢和環境，提出置堡之地勢的幾個原則：

依高、避澤，避沖、避壅；二約堡勢，講並堡事宜，將零散小堡合併成大堡，以增強防禦力

量；三約堡制，講述各堡應採用的規制，對圍垣、敵臺、甕城的形制等都有詳細的規定；四

約堡衛，講述堡內人如何加強防禦，包括壕牆、地道、壅門、警夜等；五約堡器，講述堡中

所需的各式軍器；六約堡蠹，即危害堡城安全的若干因素，有壕樹、家洞、異籍、僑客；七

約堡眾，對堡中人眾按軍事職能進行角色分配；八約堡教、九約堡習，均講述戰守練習之法；

十約堡符，講堡中之人應皆有名牌，以利調度，防奸細；十一約堡費，讓堡中眾人計田畝出

費，解決軍事防禦費用的來源與管理；十二約堡候，講述戰時預警的注意事項。 

按照尹耕的設計，堡的修建與重新調整過程，其核心是將若干小堡並成大堡，以增強防

禦力量，這勢必要影響到村莊原有分佈格局的重新調整。据他觀察，蔚州的村堡情形是“一

村數堡，一堡數家”48，因此有並堡之議。 

這種並堡的設想究竟有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我們不得而知。按照邏輯來推測，這樣大

規模的並堡，包括村落佈局的調整、村民居住格局的變動、收費新建屋舍等舉措，對居民的

生活影響很大，故而官府一直下文令並堡，卻得不到執行。憑尹耕一己之力，恐怕難以真正

落實。從一些零散的資料也能發現，即使到晚明、清初，蔚州的堡寨也還是零星分佈。比如

單堠村堡位於蔚郡西北鄉15里，嘉靖三年（1524）八月建堡49。該堡“迤北更有一寨，內築

北台，上建漢關王祠，創□於正德年間”，關王祠於嘉靖二十四年遷入堡門東廊內。萬曆十

三年重修該祠時，單堠村堡的北寨仍然保留著，並沒有與該堡合併，仍稱“本村北寨”50。

又如蔚州軍戶李興，居於常寧村堡，其家譜中記“天崇間，流寇蜂起，旁掠居民，村之東溝

另有堡寨，堪避兵。”51 崇禎《蔚州志》所記州堡與衛軍堡中，還有大量分散的小堡，如高

家莊堡二處、薄家莊南北二堡、水澗子三堡、太平村四堡、吉家莊三堡等等52。到天啟、崇

禎年間，並堡似乎仍沒有取得很好的實際效果。 

堡內人員的角色分配也使得村莊居民的組織方式，即基層的管理體系發生改變。尹耕的

設想是將堡內所有人都編排起來，首設堡長，“掌堡之守禦方略，以發縱指示者也。擇年長

有器望為堡人信服者為之”，之下分設費長、隊長、壕牆眾、弓箭手、火槍手等等名目，各

擇能力適合者為之。其餘包括老弱、婦女也各編數隊，各司其職53。可見尹耕設計的是一種

戰時狀態下全民動員的方式。這樣井然有序的編排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容易實現，現存的明代

蔚州史料中，未曾見過關於上述各種稱謂的記載，倒是堡長一類的人員確實存在。如萬曆十

三年單堠村堡重修關王祠碑記中，就有“堡官王世虎”的題名54，萬曆四十一年閆家寨堡新

開門一座，所立石碑上也有“堡官薛世今”的題名55，不過都只是稱“堡官”而非“堡長”。

47《鄉約》，第28頁。 
48《鄉約·堡勢》，第3頁。 
49 民國《察哈爾省通志》卷十四《戶籍編之四·堡寨》，第1097頁。 
50《重修關王祠記》，明萬曆十三年立，石存南留莊鎮單堠村關帝廟院內。 
51《河北蔚縣常寜李家正心堂宗譜》，郡人賈樞蔭撰《雙烈傳》，現藏蔚縣檔案史志局。 
52 崇禎《蔚州志》卷一《輿圖·疆域》，第324－327頁。 
53《鄉約·堡眾》，第20－22頁。 
54《重修關王祠記》，明萬曆十三年立，石存南留莊鎮單堠村關帝廟院內。 
55《閆家寨新修建開門一座碑記》，明萬曆四十一年立，石存湧泉莊鄉閆家寨村南堡門牆西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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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尹耕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設計是非常全面和理想化的。現有材料無法向我們揭

示這些設想的實施效果。但是由尹耕是本地有名的鄉賢，與他一道向鄉民宣講鄉約的郝銘也

是當地著名文人，其子郝傑是明中葉的名宦，他們的大力宣講、提倡，應該會對蔚州的建堡

之事產生一定影響。 

 

四、清代蔚州的村莊與里甲體系

（一）清初蔚州的村莊 

    本文此處所說“清初”，指順治初至康熙三十二年蔚州衛改縣之前的這段時間。關於清

初蔚州村莊的材料主要保存在順治《蔚州志》中，其中所記州堡與衛堡，基本沿襲崇禎方志

的記載，不過崇禎志記州堡61處，衛堡63處，順治志記州堡96處，衛堡80處，因此，在

數量上，順治志所記略多於崇禎志。但是從崇禎年間到順治年間，相隔十數年，村堡數量應

該不會有大規模的增長，可能只是統計方面的問題。如崇禎志州堡中沒有木井堡，而順治志

中則記錄在州堡中，按《察哈爾省通志》的記載，木井堡建于明洪武元年56。又如上文中講

到的單堠村堡，至少在萬曆十三年的碑文中已經自稱本村為“單堠村堡”，但是在崇禎志中

卻並無記載。再如嘉靖二十四年的《通省大路碑》中已經有“山西大同府蔚州綾羅里南蘇家

町堡”57，“蘇家町”在蔚州志中一般記為“蘇家疃”，崇禎志並無蘇家町堡或者蘇家疃堡

的記錄，而順治志州堡中則記有蘇家疃堡。這樣看來，崇禎志可能漏記了不少村莊名稱。 

順治《蔚州志》中記蔚州十五里，除在城里、南關里以外，其他各里均在里名後加堡字，

如綾羅里堡、固城里堡、李鄰莊李堡等，說明當時編纂方志者對里甲、村堡的概念很模糊，

後人就曾指出順治志中“鄉名、里名等名字，亦率意無謂”58。當然，這樣的混淆也是因為

蔚州的里都是在同名的村莊基礎上劃分出來的。 

由明入清，北方邊患已經逐漸不再成為嚴峻的問題，蔚州出現了比較和平安寧的局面，

因此堡的軍事防禦功能日益降低，堡越來越與村相同，在一些碑文中出現了將堡與村合稱的

現象，或者都不再稱堡。如順治八年（1651）鄭家莊重修峰山寺碑記中，就多次出現將村、

堡混用的情況，碑文中先稱蔚郡“東南鄉鄭家莊”，後稱“本堡”，最後善人題名時，又稱

“蔚州城南鄭家莊堡闔村”，可見在當時村民眼中，堡跟村幾乎成為同義可互換的稱謂。又

如康熙二十三年蔚州常寜金河寺重修時，碑陰開列參與重修的村莊題名，各村都已經只稱

村、莊，不再稱堡，像東金河口、千勝疃、常寜村、高家莊、祁家皂、張家莊、紅橋兒等等，

而這些名稱在順治方志中均稱某某堡，如東金河口堡、張家莊堡，都是隸屬於蔚州衛的堡。 

（二）從八所到八里：改衛設縣後的村莊與里甲 

康熙三十二年，蔚州衛改蔚縣，衛所原轄之八千戶所也進行了改造，完成其行政化、

民化的過程。首先是改千戶所、軍堡為里甲體系。改蔚州衛八所為八里，分別是存仁里、尚

義里、崇禮里、永智里、咸孝里、愷弟里、懷忠里、敦信里，並將蔚州衛鄰近的廣昌守禦千

戶所改為廣德里，劃歸蔚縣，共九里，後於雍正六年改歸廣昌縣，仍八里。另有“山崗”一

56 民國《察哈爾省通志》卷十四《戶籍編之四》，第1091頁。 
57《通省大路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立，石存下宮村鄉蘇邵堡文昌閣內。 
58 乾隆《蔚州志補》，凡例，第63－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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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主要是將蔚州南部山谷地區零散分佈的各村落，劃歸其下。 

按照乾隆《蔚縣志》的記載，各里所轄村堡總數為206處，若加上附於“山崗”下的村

莊，則總數為249處，這與乾隆年間直隸總督方觀承所說“蔚縣管轄村莊二百四十餘處”相

差無幾。 

蔚州自明以來分為十五里，但是里甲跟村莊的關係卻很不清晰。里甲以人戶為劃分標

準，村莊則是長期以來基層社會形成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地緣性的分佈格局。因此里甲與自

然村落存在一種制度上的結構分離，而現實中里甲雖然往往在原有基層地域單位的架構基礎

上設置，但是與村莊並不完全重合，有多村同屬一里，也有一村分屬若干里的現象。 

但是蔚縣與此不同，蔚縣八里與村莊的關係非常清晰，各里下轄若干村莊，方志中記載

得非常清楚，並不是按照里甲制的結構，即一里十甲，另帶畸零戶的方式來登載的。這是因

為這八里是清初從蔚州衛的八個千戶所直接繼承過來的，不同于明初劃分里甲時的情況。乾

隆年間，蔚縣的戶數已經達到7900餘戶59，若按八里計算，每里接近1000戶，因此清初衛

改縣、千戶所改里，很難象明初那樣按照人戶原則來進行編排。里下若干村，使得蔚縣八里

更類似於鄉一級性質的村莊聯合體。 

衛所改縣後，蔚州衛軍戶有一個改隸蔚縣民籍、編入里甲體系的過程。如蔚州衛王氏，

祖軍為鳳陽府壽州城人，永樂年間隨成祖出征，留守“山西大同府蔚州衛”，世代為軍，自

蔚州衛改縣後，始改為民籍，按照其家譜的記載：“我先祖遵大清國制制誥，直隸宣化府屬

邑蔚縣尚義里七甲民籍，尹家灶堡居住。” 60所記隸尚義里七甲民籍的時間為雍正三年

（1725），與康熙三十二年改衛為縣的時間已經相隔了約三十年，如果此記載不誤，那可能

說明蔚州衛在改成蔚縣、八千戶所改成八里後，軍戶改為民籍，編入蔚縣的里甲系統，還有

一個較長的過程。尹家灶即尹家皂，參考蔚縣里甲所隸村莊的情况，確實隸屬蔚縣尚義里。 

另如蔚州衛軍戶李氏，祖軍來源地為山東東昌府博平縣，以武功遷蔚郡，“後由百戶升

指揮，領千戶，遂家蔚城東之常寧村，屬邑之崇禮里六甲”61。又如蔚州衛指揮使蘇鎮的後

裔，在重建蘇氏墳墓時撰碑講述祖先來源：“我蘇氏先遠祖蘇鎮，自大明正德十二年以指揮

僉事守備龍門所，授明威將軍職，始入宣化府蔚縣愷悌里三甲宋家莊籍貫。”62 這些記載在

時間的表述上多少有一些問題，即他們都把祖先作為明代軍戶與清代民籍編入里甲的過程混

淆起來。但是不管怎樣，這些描述確實反映了衛所裁改為州縣後，原有軍事性建置民政化的

過程以及軍戶編入民籍里甲體系的過程。考諸蔚縣各里下轄村莊列表，發現上述材料中提到

的常寧村確實屬於崇禮里，宋家莊也確屬愷悌里。亦可證蔚縣各里的劃分是基本按照村莊進

行編排的。 

現存於南留莊鎮小飲馬村的一塊民國十三年（1924）所立的差徭碑中，將寺廟香火地的

畝數和應納錢糧都刻于石上，以存憑據。其中有大量里甲民戶應納錢糧的記載，如“尚義里

八甲正戶冀學海大糧一斗八升”、“尚義里八甲正戶常維正大糧四升”、“尚義里八甲正戶

趙世發大糧二升”、“尚義里八甲正戶冀貴宗大糧一斗四升”、“尚義里八甲正戶冀希禹大

59 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第46頁下。 
60《王氏家譜》附《兩朝居士序》，現藏蔚縣檔案史志局。 
61《河北蔚縣常寜李家正心堂宗譜》，“歷代事實·一世”，現藏蔚縣檔案史志局。 
62《蘇氏重建墳碑記》，清同治四年，現保存于蔚縣宋家莊村蘇氏祠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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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升六合、另戶冀定□大糧□升五合”等等63。小飲馬村即明清時期的小飲馬泉村，劃入

蔚縣尚義里，而碑刻中所記戶名也都隸籍尚義里。乾隆三十二年（1767）該村重修玄帝廟時，

助善人題名中，有趙世發、冀希禹等人，因該碑有些題名已經模糊不可辨認，不能一一找到

香火地差徭碑中的戶名，但是冀氏學字排行者、常氏維字排行者、冀氏宗字排行者非常多，

相信都是以戶名出現者的同輩親族64。而乾隆五十一年（1786）該村開始重修觀音殿、馬王

廟時，就講到“本村有善信冀貴宗者”獨立創制之規，工程完工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65。

從這兩塊乾隆年間的碑刻可以看出，民國差徭碑中的戶名多是小飲馬村的民戶，這些民戶至

少在乾隆年間就居住在此。 

從上面列舉的幾塊石碑可以看到，小飲馬村劃歸蔚縣尚義里的同時，也將該村居民，應

該主要是原隸蔚州衛的居民，包括軍戶和衛所帶管的民戶，編入到尚義里的里甲體系中。有

鑒於碑刻中出現的都是尚義里八甲的記載，可以推測，小飲馬村的民戶可能都是被編入尚義

里八甲的。而且這些戶名的戶主都生活在乾隆年間，可能說明這個重編里甲的過程完成於這

一時期。這些戶名一直到中華民國的石碑中還在沿用，應該是沿用了里甲冊上的登記。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大致可以肯定，蔚縣的八個里不同於明代里甲體系按戶編排的

原則，基本是按照若干村莊合為一個里的方式來進行編排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蔚縣的里

等同於村莊聯合體一類的純地緣性基層組織，其中的情況非常複雜，既有將鄰近村莊編入同

一里的，也有同屬一里的若干村莊往往並不鄰近，甚至相隔甚遠，而許多鄰近的村莊卻往往

劃歸不同的里。這從後附之《蔚縣八里村莊分佈圖》中可以清楚看到。如東黎元莊、西黎元

莊非常鄰近，卻分屬存仁里與尚義里，而張家莊北堡、中堡、南堡也是鄰近村莊，前二村屬

尚義里，而南堡則屬敦信里。又如上文講到的小飲馬村，周圍鄰近的皆為州屬村莊，它只能

與相隔甚遠的一些村子一同劃入尚義里。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這說明蔚縣的里並不是按照

鄰近村莊合併的地緣性組織，同時也說明明代以來州衛轄境交錯的問題確實非常嚴重。實際

上，蔚縣的八里仍然是一種為征僉賦役而設立的基層單位，上引小飲馬村的石刻材料可以看

到，將該村編入尚義里，該村住戶編入尚義里八甲，都是為了征派賦役。 

 

圖一  蔚縣八里村莊分佈圖66 

圖示： 

                              

63《公門差徭香火地碑記》，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三月立，石存南留莊鎮小飲馬村關帝廟院內。        
64《重修玄帝廟序》，清乾隆三十二年立，石存南留莊鎮小飲馬村玄帝廟內。 
65《重修觀音殿馬王廟文》，乾隆五十七年（1792）立，石存南留莊鎮小飲馬村觀音殿內。 
66 乾隆《蔚縣志》未附有地圖，筆者據光緒《蔚州志》四鄉村莊圖標示蔚縣八里所轄村莊的分佈位置，各
里所轄村莊用不同色塊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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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鄉圖

西鄉圖

南鄉圖

北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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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蔚縣併入蔚州後的村莊與里甲：賦役徵僉的兩套系統 

 乾隆二十二年，直隸總督方觀承上疏，蔚縣併入蔚州，因此村莊、里甲都合併起來。

光緒《蔚州志》記載村莊時不再按照蔚州、蔚縣分列，而是將所有村莊分為東、西、南、北

四路進行區分，總共登載了486處村莊67；集鎮也不分州、縣，也不劃歸某里68。州縣合併後，

州屬十五里也與縣屬八里合併，總共二十三里。光緒《蔚州志》中明確記此二十三里，後來

又增至三十里。據民國時期的調查報告：“乾隆二十六年並縣歸州，又改分為二十三里，至

現在縣屬，則分三十里，按即於舊州時之十五里及舊縣時之八里外，重新加入七里也。” 69 

此七里分別是：易租里、懷順里、孝改里、悌改里、本倉里、山崗里、軍租里。劃定此七里

的原則是：易租、懷順二里，“系順治四年、九年撥補易州、懷柔、順義等縣地，蔚縣帶為

征糧，故另編里”；孝改、悌改、本倉、山崗等里，“均由他里改歸者”；軍租里，“則舊

縣之軍租米穀兩項另編者”70。 

至此，在同一地域範圍內，蔚州－蔚州衛與蔚州－蔚縣並立的雙軌制行政機構徹底合

併。屯地的民地化過程也逐漸完成，這似乎意味著蔚州的賦役徵收體系和方式也應該統一

化。但是從現存的材料來看，似乎並非如此，雙軌並行，蔚州、蔚縣在里甲編排、賦役徵收

上的差異在州縣合併後仍然延續了很長的時間。 

蔚縣鄉村現在保留了大量碑刻資料，其中有很多關於土地轉讓的記載，時間跨度從清初

至民國。轉讓土地時，往往會記載隨帶該地畝上額征的田賦數目及承納該田賦的里甲戶，因

而，這些碑刻是瞭解清代蔚州－蔚縣里甲賦役徵收情況的寶貴材料。筆者通過整理蔚縣現存

石刻資料，將碑文中涉及里甲賦役的相關資料摘錄，進行逐一比對，發現了一些非常有趣的

現象： 

 蔚州在康熙、雍正年間，其下十五里的里甲戶應納田賦既有徵收本色夏秋糧的記載，又

有折色徵收糧銀的記載。如康熙四十五年“隨帶在里二甲本地原額百□秋糧□斗零捌拾合，

又帶□□遺糧銀□分捌厘”71，而康熙四十九年 “南里一甲糧銀八分正”72。雍正元年的一

塊石碑中則既有蔚州“堝里二甲夏糧五斗一升八合，兵糧一斗一合二勺五□”徵收本色夏糧

的記載，又有“上里五甲糧銀四錢八分二厘”徵收折色糧銀的記錄73。而乾隆以後，凡是蔚

州十五里的里甲戶應納田賦、丁銀，均以折色銀數登載，沒有再出現徵收本色夏、秋糧的記

載。 

蔚縣八里的情況則有所不同，乾隆年間的碑刻最早出現蔚縣八里的里甲戶應納田賦稅額

的記載，直到民國時期，凡是出現蔚縣某里某甲戶的應納田賦數字，均為本色糧數，無一處

記載為折色銀數。 

從方志的材料來看，崇禎《蔚州志》在記載本州田賦時，夏糧、秋糧既記本色糧若干石，

67 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鄉都》，第49頁下－53頁上。 
68 光緒《蔚州志》卷六《建置志·鎮集》，第81頁上。 
69 張道純《察哈爾省田賦研究》，蕭崢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7年，第1145頁。稱“乾隆二十六年並縣歸州”，此說不確。 
70《察哈爾省田賦研究》，第1146－1147頁。 
71《重建古南安寺修寶塔碑記》，清康熙四十五年立，石存蔚州縣城南安寺內。 
72《蔚州城東南鄉石荒村重修聖母廟碑記》，清康熙四十九年立，石存宋家莊鎮石荒村聖母廟戲樓臺上。
73《施捨香火房地碑記》，清雍正元年立，石存蔚州縣城玄帝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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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記折銀若干兩74。但是在地方具體實踐時，究竟是徵收折色還是本色，並不是很清楚。現

存石刻材料中，只有一塊萬曆十三年單堠村的碑刻中出現了地畝“隨帶秋糧三斗”的記載
75，這應該是里冊上的登記，具體徵收時有無折色，並不清楚。到乾隆《蔚州志補》時，記

原額民田共地3989頃有餘，“各征不等，共征夏秋稅糧、馬草、腳價、地畝、九厘、驛糧、

粳米銀二萬三千二百三十八兩五錢三分一厘零”76；乾隆二十二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在奏請

蔚縣歸併蔚州案中，也稱“蔚州額賦三萬四百五十兩零”77。參考碑刻和方志的資料，可見

在乾隆年間，蔚州各項賦稅已經完成折色。 

據《清實錄》所記，康熙三十七年（1698），“戶部議覆，山西巡撫倭倫疏言：大同府

屬地丁糧米原征折色，自康熙三十三年，因駐防右衛官兵應支一半本色，將糧米改征本色。

查蔚州、靈邱、廣靈、廣昌四州縣，距右衛四、五百餘里，俱在萬山之中，嶺高路狹，運糧

甚難。請將蔚州等四州縣糧米仍改征折色。應如所請，從之”78。說明蔚州經征糧米在康熙

年間還有過改征本色、復改征折色的過程，而戶部的批覆與地方實際徵收方式和里甲冊登記

的變更之間還存在一些差距，因此在碑刻中，康熙、雍正時期蔚州各里還出現過本色、折色

混雜徵收的記載。 

蔚縣的情況則不同，因其沿襲明代蔚州衛而來，衛所交納的是屯田子粒，不僅在徵收科

則上高於民地，還有一些特殊的管理和徵收規定。從明代蔚州衛的情況來看，根據崇禎《蔚

州志》的記載，蔚州衛屯田地、團種地、地畝地均征本色糧，而公務驛傳田、新增的屯田則

都征銀。蔚州衛各種名色的屯田，既徵收本色糧，又徵收折色銀的現象一直延續到清代改衛

設縣以後。乾隆《蔚縣志》對蔚縣田賦、丁銀的記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這種雙軌並行的特

點。《蔚縣志》記康熙三十二年“縣額屯、團、地畝等地七千四百一十八頃六十五畝”，其

中分為“團租地”、“本色屯田地”、“折色屯田地”、“贍軍地”、“公務餘地”、“稻

糧地”等名色，就屯田一項而言，就明確分清本色與折色二類，這諸多名色的田地，除本色

屯田地徵收本色糧外，其餘都徵收折色銀。但是由於本色屯田地有7,000餘頃，占了所有田

地總額的90％以上，故本色徵收額也遠超過折色數額，除了屯糧與折色銀外，另有軍租米、

軍租穀二項79。折色銀數額為1,674兩，與同時期蔚州經徵銀30,450餘兩相差甚多，這正是

因為蔚州經徵田賦此時已經完全折色，而蔚縣還有大量田地徵收本色80。 

蔚縣田地分本色與折色分別徵收的雙軌制甚至延續到晚清、民國時期。民國時期對察哈

爾省口北十縣進行田賦調查時，還發現“口北十縣，總言之，共有本色地及折色地二種”81。

由於蔚縣本色屯地占的比重非常之大，因此在康熙三十二年改衛設縣後重新編排里甲、登記

里甲戶的承納數額時，應該絕大多數是按照交納本色的情况登錄在里冊中的。從碑刻的材料

74 崇祯《蔚州志》卷三《田赋》，第 415－416页。
75《重修關王祠記》，明萬曆十三年立，石存南留莊鎮單堠村關帝廟院內。 
76 乾隆《蔚州志補》卷七《賦役志·田賦補》，第239頁。 
77 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第46頁下。 
78《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九十一，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丙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25頁

下。  
79 乾隆《蔚縣志》卷十四《田賦》，第211－214頁。 
80 光緒《蔚州志》卷三《地理志上》，第46頁下。 
81《察哈爾省田賦研究》，第10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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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看出來，凡是蔚縣八里某里某甲承納田賦的記載，都是以糧的數額出現的。 

由於蔚州、蔚縣在徵收田賦的形式上存在著本色、折色徵收雙軌並行的特點，所謂“徵

糧徵錢，二法並行于宣屬”82，所以其徵收方式也呈現了兩套辦法並行的格局。州銀折色，

縣糧本色，負責徵收者也分為“傳單”和“糧頭”兩種，傳單負責催銀、糧頭負責催糧。民

國時的調查報告詳細記載了清代以來蔚州的田賦徵收情形： 

為例如蔚縣徵收田賦，向有十五里、八里之別，每里分 十甲，甲之下又分正賦、另

戶、寄莊等名目，數額無定。十五里系州銀，承催者名傳單；八里系縣糧，承催者名曰

糧頭。其催征方法：全縣設承催八人，循例當差。承催之下，則有催糧者稱糧頭，催銀

者稱傳單。83 

這段材料與另一本調查記錄《察哈爾實習調查日記》中的記載幾乎完全一樣，因二書同出一

位作者之手84。作者張道純民國年間赴察哈爾省，對口北十縣與口外六縣的田賦徵收現狀進

行實地調查，故其所記應該是第一手調查資料，可以采信。但由於在其他材料中不見記載，

因此對這樣兩套徵收方式並行的具體實踐情況不能有更多的瞭解。不過，考慮到州、縣徵收

田賦在折色與本色上的差異，徵收方式與負責承催的人出現這樣的差異，也是可以理解的。 

從前文所引立於民國十三年（1924）的差徭碑來看，蔚縣各里甲戶承納的田賦仍交納本

色85。但是通過筆者前文的考證可以知道，這些里甲戶的戶主至少在乾隆年間已經生活在小

飲馬泉村，關於他們承納田賦的記載應是源於乾隆年間里甲冊上的記錄，所謂“縣之錢糧冊

載雖有地戶，然均系遠年姓名，無從查找”，“自清至今，相沿有年所”86。因此沿襲至民

國，刻于石上的只是里甲冊上的登記資料，在具體實踐中是否一直仍征本色米谷，尚需考察。

張道純以為：“考征米豆之始，原備軍需，自此項兵需漸減，各屬秋收春糶，以銀解司”87。

在他看來，徵收米豆本為軍需，戰事停息後，仍征米豆，意義不大。他在調查中發現，宣屬

各州縣糧米折色之事興盛於道光年間，至光緒二十五年（1899）方有定制，“每米一石以銀

一兩四錢解司，每豆一石以銀一兩二錢解司”，“然積習相沿”，也並未得到完全執行。至

民國後才擬定“宣屬屯糧地糧，均照前清廷藩司所定米豆折銀之數，以庫平實銀徵收，外加

火耗經費每兩八分，不得沿向制征米，或折價收錢，從中取巧。”88 按照張氏的調查，從晚

清開始，米豆折色徵收已經在宣屬州縣推廣。因此民國時期碑刻中蔚縣里甲戶承納本色糧的

數字極有可能只是沿用里甲冊上的登載，在實踐徵收過程中，可能已經折銀徵收，具體情形

有待以後深入探討。 

 

 

 

82《察哈爾省田賦研究》，第1052頁。 
83《察哈爾省田賦研究》，第1159－1160頁。 
84 張道純《察哈爾實習調查日記》，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7年。
85《公門差徭香火地碑記》，中華民國十三年三月立，石存南留莊鎮小飲馬村關帝廟院內。 
86《察哈爾實習調查日記》，第94514頁。 
87《察哈爾省田賦研究》，第1052頁。 
88《察哈爾省田賦研究》，第10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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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衛所制度變遷与村莊合作關係：以鄉村寺廟的維修為中心

    明代蔚州和蔚州衛，清代蔚州和蔚縣各自下轄村莊，由於轄境錯壤，不可能完全清晰

劃界，因此這些村莊也都互相交錯分佈，上節所列四鄉地圖中很容易看出，州－衛、州－縣

的村莊分佈格局呈現非常複雜的膠著狀態，與蔚州村莊鄰近的可能都是蔚州衛－蔚縣的村

莊，那麼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村莊之間究竟發生怎樣的聯繫呢？現存的石刻材料大部

分是各村廟宇重修的碑記，從這些資料來看，很多村莊在重修本村廟宇時，都會到其他村莊

募化善金，這些村莊或是鄰近，或相隔較遠，一般都題名於碑陰。通過這些碑陰題名，我們

可以看到不同時期村莊之間的合作關係。 

現存明代蔚州石刻中，碑陰有其它捐助村莊題名的共3塊，見下表： 

表4 明代石刻所見重修寺廟中村莊合作情况 

碑刻名稱 立碑年代 石碑現存地點 合作村莊題名 

□□廟記

（殘碑） 

嘉靖三十

二年 

南留莊鎮南留莊

村娘娘廟 

蔚州南□莊  北堝里 

重修玉泉

寺碑記 

嘉靖四十

三年 

蔚縣縣城玉皇閣 浮圖村  南馬莊  大炭口堡  付家莊堡  周家莊二堡  

□綾羅堡   綾羅  崔家莊  孟家莊  劉家莊  邢家莊

西堡  賈家平  邢家莊東堡  小窊村  □里窊  下戰里  

麻黃頭  東西喬兒溝  蘆賈嶺   馮家莊  高家窊  郭

家嶺    

重修關王

祠記 

萬曆十三

年 

南留莊鎮單堠村

關帝廟院內 

單堠村  西乾莊北堡  西乾莊南堡  水澗子東堡  崔家

莊□堡  杜陽莊堡  上陳莊堡  飲馬泉堡  閆家寨堡  

西西莊堡  鐘樓村堡  西戶莊堡 

除了第一塊中北堝里不是具體村莊，無法查找外，其他兩塊碑陰題名中的村莊都非常明

確，大多可以在方志和地圖中查找到。 

嘉靖四十三年（1564），蔚州城西南浮圖村玉泉寺重修，四方募緣，除本村外，尚有21

個村莊捐資。浮圖村在崇禎州志中屬於“州堡”，嘉靖年間的這塊碑中尚稱“浮圖村”，有

可能是當時該村還沒建堡。題名中還有一些村莊也沒有稱“堡”，這些村莊當時可能也沒有

修建堡寨。這些村莊大多可以在崇禎、順治州志中的“州堡”中查到，說明這些村堡都是隸

屬於蔚州的。從地圖中可以看到這些村莊都分佈在浮圖村鄰近地區，但是同樣處於鄰近地區

卻隸屬蔚州衛的有些村堡就沒有參與捐資，如與小窊村相鄰的宋家莊、高院牆，在順治州志

中都列入“衛屯堡”，就沒有參加本次活動。 

 

 

 

 

 

 

 圖2  浮圖村鄰近村莊示意圖 

（資料來源：光緒《蔚州志》南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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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三年（1585），蔚州西北鄉單堠村堡重修堡東廊外關王祠，也有鄰近十餘村共同

捐資助善。單堠村堡在明代屬於蔚州堡，參與此次重修的村莊也都屬於州堡。而與單堠村、

閻家寨、崔家寨等鄰近的高利寺卻並未列名。但是高利寺村在崇禎、順治的州志中並未列入

州堡或衛堡中，只是在乾隆《蔚縣志》中隸屬蔚縣存仁里。據《蔚縣地名資料彙編》，該村

建村於遼末89。如果該記載可信，那麼高利寺村在明代應該是蔚州衛屬村莊，因未修築堡寨，

故未被收錄進崇禎、順治州志中。 

 

 

 

 

 

 

 

 

 

 

 

由上面兩塊碑的資料來看，明代蔚州村堡在重修寺廟時，鄰近州屬村堡也都參與捐資助

善，列名碑後。但鄰近的衛屬村堡則不參與。當然由於材料的限制，我們難以遽下斷言，認

為州、衛兩套體系下，各自管轄的村莊在村廟維修等公共事務中沒有合作關係。因為這些合

作的村莊除了有同屬州這一共同性外，還有地域相近的共性，我們實在無法判定這種合作關

係究竟是基於何種原則。 

清初至康熙三十二年以前，蔚州衛尚未改縣，因此州、衛仍然各自管轄村莊。與上舉明

代兩例不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兩套體系下的村莊合作關係。可以金河寺重修為例。金河寺

位於今蔚縣常寜鄉西金河口村，現存遺址。據宣大巡撫羅亨信的記載，該寺起建于北魏文帝

時期，金元歷次重修，元末毀壞。明代宣德元年（1426）重建，正統五年（1440）完成，敕

賜為金河禪寺90。該寺歷經焚毀，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再次重修，蔚州知州與蔚州衛掌

印守備均題名碑陽末尾。有若干村莊參與了該廟的重修，題名於碑陰。  

從題名情况來看，此次金河寺重修，除了作為州屬村莊的西金河口村外，另有若干鄰近

村莊前來捐資助善，但是這些合作村莊大多為衛屬村莊。這可能是因為與西金河口相鄰的村

堡大多屬於蔚州衛，但也說明蔚州與蔚州衛各自分屬的村莊還是完全可能打破州、衛兩套體

系的隔離，進行跨村莊的聯繫和合作。這從此次重修的首倡者的身份上也可以看出來，碑文

中記：“象樞捐□輸粟，塞上農叟李雲華助資施金。”象樞，即魏象樞，蔚州人，順治三年

（1646）進士，清初名宦，著述甚多91。李雲華，明末清初蔚州衛人，善績頗多，為當地著

89《蔚縣地名資料彙編》，第230頁。 
90 [明]羅亨信撰：《覺非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29，濟南：齊魯書社，1997，第520－522頁。 
91 光緒《蔚州志》卷十四《史傳下》，第190頁下。 

圖3：單堠村鄰近村莊圖 

（資料來源：光緒《蔚州志》

西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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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鄉賢92。蔚州人與蔚州衛人共同首倡善舉，蔚州知州與蔚州衛掌印守備也共同題名。可見，

該次重修確實打破了州衛系統的分隔。 

    康熙三十二年以後，蔚州衛改為蔚縣，州、縣明確析分各自管轄的鄉村，這對村莊合作

又帶來一定影響。如乾隆四年（1739），州屬暖泉鎮華嚴寺重修，現存佈施碑一塊，題有若

干捐資的村莊，除了少數幾個無法檢索到以外，其餘都是與暖泉鄰近的州屬村莊，如杜楊莊、

西下宮莊、坥 坡、南留莊等都是州屬的村莊，沒有一個衛屬村莊參與其中。 

蔚州城內有釋迦寺一座，位於州城南關，是蔚州較大的廟宇之一。該廟始建於何時，已

經無從考證。但是該廟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重修，道光年間又經歷了兩次重修。以康熙

五十八年和道光十七年（1837）的兩次重修為例，每次都有相當多的村莊參與。從對這些村

莊的比對來看，康熙五十八年的重脩，合作村莊基本上是州屬村莊，僅有4個鄰近州城的縣

屬村莊參與進來，而參與其中的州屬村莊有數十個之多，且距州城也遠近不一。至道光十七

年重修時，參與的村莊比康熙五十八年時的村莊多了數倍，而且屬於蔚縣的村莊也大量增

加，因為道光十七年蔚州與蔚縣已經合併，村莊的歸屬已經打破了康熙年間州－縣的區分。

由於釋迦寺在州城中，並非某村的廟宇，因此其重修，與某村廟宇重建時以該村為中心，鄰

近村莊參與的地域相近原則不同，其合作更可能是一種自願的原則，因此更可見到村際之合

作關係。 

乾隆年間州縣合併後，蔚州鄉村的村際合作範圍極大擴展。上文曾提及明代嘉靖年間重

修的浮圖村玉泉寺，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光緒各朝也得到多次重修，除了康熙

朝的重修碑刻沒有碑陰外，其他歷次重修立碑均有碑陰題名。從各次重修的碑陰題名來看，

每次重修，除了浮圖村，還有許多別的村莊參與進來。對比歷次重修時的村莊題名，明代嘉

靖年間重修玉泉寺時，只有22個村莊共同捐資；乾隆年間則增加到33個村莊；到嘉慶、道

光、咸豐、光緒年間，都大約有上百個村莊捐資，數量大增。通過在地圖上的搜索，發現這

些村莊仍然是浮圖村的鄰近村莊，但是合作範圍已經比嘉靖、乾隆時期有了相當的擴大。嘉

靖時都是州屬村堡參與捐資，與浮圖村鄰近的一些衛屬村堡就沒有參加；乾隆三十五年

（1770），蔚州與蔚縣已經合併，合作村莊中出現了呂家莊、張家莊、東加斗等原屬蔚縣的

村莊，其中呂家莊與張家莊都是州縣互屬的村莊；到嘉、道、咸、光年間的歷次重修，合作

村莊幾乎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州－衛、州－縣兩套系統的分立格局，原來屬於蔚州衛－蔚縣管

轄的村堡也都參與進來，有些是與浮圖村鄰近的村堡，如宋家莊、高院牆、南雙澗等，還有

一些則離浮圖村比較遠，如辛家莊、東七里河等，也捐資助善93。 

在上面的論述中，筆者試圖用這樣幾個涵蓋不同時期的例子，來討論村莊之間在地方公

共事務中的合作關係：明代的兩塊寺廟重修碑反映的是蔚州與蔚州衛同時並存時期的情況；

康熙年間金河寺重修的碑刻則反映了清初仍保留州、衛兩套體系時的狀況；康熙五十八年釋

迦寺碑記和乾隆四年暖泉中小堡華嚴寺的碑記反映的則是蔚州衛改縣後，蔚縣與蔚州並存時

的情況；乾隆三十五年及其以後的玉泉寺重修碑，道光年間的釋迦寺重修碑，反映的都是蔚

92 光緒《蔚州志》卷十五《集傳上》，第202頁上。 
93 玉泉寺歷次重修碑有：《重修玉泉寺碑記》，清康熙五十一年立；《重修玉泉寺碑記》，清乾隆三十五年立；
《玉泉寺佈施碑》，清嘉慶十五年立；《玉泉山寺創建千佛道場善會碑記》，清道光十六年立；《玉泉寺緒養
給碑記》，清道光十八年立；《玉泉山寺重修碑記》，清咸豐二年立，以上石刻均現存下宮村鄉浮圖村玉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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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與蔚縣合併後的情況。而玉泉寺和釋迦寺這樣的例子，由於不同時期都屢次重修立碑，因

此可以看到村莊合作在不同時期的變化脈絡。 

通過這些例子的分析，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可以簡單歸納出一個統一而清晰的結論的一些

現象。就現有材料來看，大致說來，明代時，村莊的合作比較局限於州與衛兩套體系的隔閡，

州屬村莊的廟宇重修，只有附近的州屬村莊參與合作，而同樣鄰近的衛屬村莊則並不參與進

來。清初，州－衛兩套體系仍然保留下來，但是此時蔚州與蔚州衛之間的分離已經沒有那麼

嚴格，在州屬村莊的金河寺重修中，許多衛屬村莊參與合作，這除了州衛關係的變化外，還

因為金河寺的特殊性，它不同於普通村莊的廟宇，而是經由皇帝敕賜的廟宇，所以它的重修

完全有可能打破州衛體系的隔離。蔚州衛改縣後，州、縣各自明確劃分各自管轄的村莊，因

此在廟宇重修時又出現了州－縣分隔的格局，如州城中的釋迦寺、暖泉的華嚴寺重修之例；

隨著蔚州與蔚縣的合併，不管是村莊的廟宇，還是州城中的廟宇，在屢次重修活動中，參與

合作的村莊數量都大幅度增加，範圍極大擴展，也完全打破了原有州－衛、州－縣兩套體系

之隔閡。 

    

六、結論

得力於先輩時賢的勤力研究，我們已經知道衛所制度對於理解明清兩代帝國疆土管理方

式的變化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作爲一項推廣於全國的重要軍政制度，衛所制度在被引入和

推行於每個不同區域時，究竟有著怎樣的一種社會實踐狀態，應該是一個非常需要解答的問

題。本文關注的問題就在於明清衛所制度在一個具體的實踐地點推行時，怎樣影響了當地基

層社會組織的變化。筆者以明清時期華北邊地衛所——蔚州衛為例，通過它與蔚州的政區分

合以及由此導致的基層鄉村社會的變遷，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當衛所制度進入到蔚州這個本來是一個完整的政區單位時，怎樣與原有的鄉村聚

落形態發生關係以及在州、衛兩套系統下，原有的轄區範圍和境內村莊被怎樣分割。 

第二，討論在州－衛兩套體系的演變過程中，賦役徵僉方式的變化，特別是千戶所怎樣

向里甲體系轉變的問題，其中也必然涉及到原有衛籍人口，包括軍戶和衛所帶管的民戶怎樣

被納入到里甲體系中。 

第三，本文以碑刻材料所反映出鄉村在維修寺廟中的合作關係為中心，試圖討論伴隨著

衛所制度與政區劃分的變化，不同村莊之間呈現怎樣的村際關係。 

通過本文蔚州－蔚州衛－蔚縣的區域性分析，筆者在文中對上述一些問題做出了個案式

的解答。雖然這樣的一個區域還遠遠不能揭櫫衛所制度演變與明清基層社會之間的互動關

係，但是若能繼續深入剖析更多的區域性個案，也許可以對此問題的解答有所裨益。 

地方社會的歷史變遷與王朝大歷史之間有著緊密的關聯，國家制度都在具體的地方情境

下得到實踐，又依據地方實踐的效果不斷加以調整，研究者只有深入到實踐國家制度的每個

具體區域，才能理解國家制度的制定、調整與地方社會的具體實施之間互相影響的動態過

程。同時，國家制度通過與地方歷史文化傳統的結合，衍生成更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制度，這

種“地方”制度在形成後，就會具有相當大的慣性，即使在王朝更迭、國家制度變更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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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會持續保持著某種程度的影響力。比如蔚州衛改縣後，原衛所系統下的基層組織和賦役征

僉方式，由於冊籍登載等各種因素而保留了很長時間。 

 因此，將關注的目光投向帝國基層的鄉村社會和鄉民的生活，對於傳統政治制度史的研

究而言，也許會打開另一面豐富而動態的風景，由此，區域社會史與制度史之間亦能搭建一

條互通之途。 


